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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年度报告和年度检查工作开始
要求各级登记机关公布报告全文
� � 1 月 26 日，民政部发布《关
于开展基金会 2016 年度报告和
年度检查工作的通知》， 明确了
各级登记管理机关开展基金会
2016 年度报告和年度检查工作
的有关要求。

《通知》要求，各级登记管理
机关要协同业务主管单位督促
各基金会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前
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
报告、审计报告和专项信息审核
报告。

分为年度报告与年度检查

《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十
六条规定，基金会、境外基金会
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
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
度工作报告，接受年度检查。 年
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
报告、 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
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
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
变动情况等。

根据这一规定，民政部门每
年会对所有的基金会实行年检。
《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 则规定
了年检的具体办法、流程。

实施多年的基金会年检在
《慈善法》 实施后发生了变化。
《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应当每
年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报送年
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 报
告应当包括年度开展募捐和接
受捐赠情况、慈善财产的管理使
用情况、慈善项目实施情况以及
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
情况。

顺应这一变化，《通知》按照
是否被认定为慈善组织对基金
会进行了分类。 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登记或者认定为慈善组
织的基金会， 应当报送 2016 年
度工作报告（含财务会计报告）。

在此日前登记但未认定为
慈善组织的基金会，须按《基金

会管理条例》 要求报送 2016 年
度工作报告（含财务会计报告）
并接受年度检查。

具体要求各不相同

根据年度报告与年度检查
的区别，《通知》明确了具体的工
作内容。

首先，各级登记管理机关应
当组织基金会在“中国社会组织
网”上填报年度工作报告，上传
审计报告和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的电子文档。

填报系统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开通，年度工作报告按照民政
部制定的格式文本填写（格式文
本请从中国社会组织网办事指
南中基金会栏目“表格下载”板
块自行下载）， 审计报告和专项
信息审核报告按照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印发的《基金会财务报
表审计指引》要求出具。 同时，要
协同业务主管单位督促各基金
会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前向登记
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审
计报告和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各级登记管理机关在接收
基金会报送的年度工作报告、审
计报告和专项信息审核报告后，
应当及时在中国社会组织网或
其他渠道公布全文，接受社会公
众监督。

对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
登记但 201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未被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
各级登记管理机关对照基金会
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审计报告
和专项信息审核报告实施年度
检查，作出年度检查结论。

《通知》要求，年度检查结论
要严格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
《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基金会
年度检查办法》《关于规范基金
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和
《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专项基
金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

予以确定， 切实做到依法行政。
年度检查结论作出后，通过公告
等方式及时向社会公布。

开展抽查、专项检查

年度报告、 年度检查之外，
《通知》 还要求开展抽查或专项
检查。

对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
登记或者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
金会，登记管理机关根据需要确
定一定比例进行抽查或者专项
检查，对基金会业务活动、内部
治理、信息公开、专项基金、对外
投资等方面进行检查。 在抽查和
专项检查中发现违法违规情形
的，责令基金会进行整改；按照
法律法规规章应当予以行政处
罚的，要依法处罚。

对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
登记但 201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未被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
登记管理机关在实施年度检查
时，可以视情况进行抽查或者专
项检查。

对逾期不按要求报送年度
工作报告、审计报告和专项信息
审核报告，不参加年度检查的基
金会，登记管理机关要依据《基
金会管理条例》和《基金会年度
检查办法》 的有关规定予以处
理。

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

与此同时，民政部还发布了
《关于开展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
2016 年度报告和 2016 年度检查
工作的函》， 对民政部登记的基
金会报送 2016 年度报告和参加
2016 年度检查工作进行了进一
步明确。

各基金会应当在中国社会

组织网填写和报送 2016 年度工
作报告，并将年度工作报告打印
成纸质文本， 由法定代表人、监
事签名，加盖基金会印章，与注
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
计报告和年度专项信息审核报
告一并送交业务主管单位初审，
并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前送交民
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

民政部在受理基金会的年
度工作报告、审计报告和专项信
息审核报告后，会适时在中国社
会组织网上公布全文。 根据《基
金会管理条例》和《基金会信息
公布办法》 的规定，《公益时报》
被民政部指定为民政部登记基
金会公布年度工作报告摘要的
媒体之一。 在民政部公布了受理
的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审计报
告和专项信息审核报告后，基金
会应当于 30 日内在指定媒体公
布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